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消字第10號

原      告  薛弘偉 

訴訟代理人  陳義文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靜娟律師

            洪祜嶸律師

被      告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柏園 

訴訟代理人  范晉魁律師

            呂俊杰律師

            林禹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6月1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捌拾肆萬零捌佰柒拾伍元，及自民國

一百一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陸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柒佰捌拾肆萬零捌佰柒拾伍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於民國106年在台代理發行韓國公

司之手機網路連線遊戲《天堂M》（下稱系爭遊戲），其中

並有「商城」之功能供消費者購買遊戲中之虛擬貨幣及虛擬

道具等，被告先後就系爭遊戲與韓國公司在韓國發行之版本

（下稱韓版）差異，於106年12月15日官方聲明中承諾「金

幣掉落數量與每日葉子量調整與韓國版本一致」、就「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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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值」、「寶物掉落率」、「抽卡機率」部分「台韓版本

設定是完全一致的」；於遊戲內宣稱「機率型商品設定說

明-所有機率與韓版一致」；於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玩家見

面會（下稱系爭見面會）中向所有消費者廣告並宣稱「遊戲

中製作、抽卡、合成機率都是跟韓國一模一樣」，而不斷以

各種宣傳方式告知並向消費者擔保「遊戲中所有機率均與韓

版一致」。又系爭遊戲中之虛擬道具「傳說製作秘笈（刻

印）」（俗稱「紫布」，下稱紫布）必須以特定之虛擬道具

「製作」而成，有固定之成功機率，韓版製作成功機率為1

0％，原告因信賴前開廣告訊息，認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成

功率與韓版相同，故自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間接連花費

購買所得之系爭遊戲虛擬貨幣「藍鑽」於遊戲商城內購買製

作紫布之材料，以進行共計816次的紫布製作，最終僅成功3

6次，核算其機率僅約為4.412％，遠低於被告所宣稱與韓版

一致之10％機率，其中於110年8月間所進行475次製作僅成

功11次，成功率僅2.316％，原告此時方知被告廣告所宣稱

之機率顯與實際機率不相符，而有不實廣告之情形，已違反

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2條及公平交易法第21條所

定企業經營者據實廣告之義務。原告因誤信被告不實廣告而

製作紫布，致受有新臺幣（下同）4,141,200元之損害【每

次製作紫布所需花費為5,075元，共製作816次，計算式：5,

075元×816＝4,141,200元】。為此，考量被告遭原告質疑不

實廣告後，竟迴避說明實際機率之問題，嗣更對原告提起民

事訴訟，企圖以訴訟、媒體優勢壓制消費者檢視企業經營者

提供服務、廣告內容之言論自由機制，掩蓋不實廣告之事

實，以及被告身為國內極其龐大之遊戲企業經營者，其經營

手法、風格勢必影響國內遊戲業甚鉅，且其於109、110年之

營收分別高達104.4億元、113.7億元，營收、獲利均創下歷

史新高，為使被告及相關業者知所警惕，以維護龐大遊戲市

場經營競爭之公平性、保障消費者之權益，爰依消保法第51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額5倍之懲罰性賠償金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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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計算式：4,141,200元×5＝20,706,000元】，或依公

平交易法第30、31條請求酌定損害額3倍以下之賠償，或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

任，併請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一）被告

應給付原告20,70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略以：被告是系爭遊戲在台灣之代理商，對於遊戲內

容之設定及調整均無自行更動之權利，系爭遊戲於原告本件

製作紫布期間，製作紫布僅需99個材料，製作成功機率為

5％；韓版製作紫布則需201個材料，製作成功機率為10％，

是就紫布製作活動之期望值觀之，系爭遊戲實略優於韓版，

且系爭遊戲與韓版之製作紫布活動，本屬不同活動，不具類

比性。又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系爭見面會係開發系爭遊戲

之韓國遊戲商NCSoft公司遊戲製作人及開發團隊Team長等人

來台與限定45名之資深玩家對話，以暸解資深玩家想法、促

進遊戲優化，原告並未參加系爭見面會，被告亦未以系爭見

面會作為廣告，該次見面會之問答均是針對系爭遊戲整體公

平性為說明，並無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相同之不實

言論，且原告於110年8月27日大規模製作紫布前，並未提及

其是因系爭見面會之內容而決定購買藍鑽，並用以購買材料

製作紫布，顯見原告並非因為系爭見面會而決定購買藍鑽、

製作紫布。又系爭遊戲臺灣官方臉書粉絲團106年12月15日

之貼文（下稱系爭貼文）距離原告110年8月間購買藍鑽，並

以藍鑽購買材料製作紫布，已逾近4年，難認係原告據以決

定購買藍鑽之因素，且該報導、公告中所涉者為系爭遊戲

「金幣掉落量」及「每日贈送的葉子數量」，此與以「製

作」方式取得紫布截然不同，另原告係於110年9月25日直播

時方第一次提及系爭貼文，顯見系爭貼文非影響原告決定購

買藍鑽、以藍鑽購買材料製作紫布之因素。至系爭遊戲商城

內之公告清楚記載係「商城機率」，即於商城購買之機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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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並不包含經由系爭遊戲之「製作」功能製作之紫布，

原告身為資深且專業之玩家，只要稍加閱讀商城公告所列出

之適用項目，即可知「商城機率」並不包括經由「製作」功

能製作之紫布。此外，原告於110年8月27日因不滿紫布製作

結果不如預期，致電被告客服詢問紫布製作機率，被告之客

服人員已於110年8月30日以電話向原告清楚說明系爭遊戲商

城公告之「商城機率」係針對購買商城内之機率型商品，不

包含製作特殊道具機率，而韓版製作紫布需201個材料，系

爭遊戲製作紫布僅需99個材料，故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

韓版不同等語，原告嗣後製作紫布係為發動網路論戰攻擊被

告而特意為之，與系爭見面會、系爭貼文或上開系爭遊戲商

城公告無關，據上，原告稱受到不實廣告誤導系爭遊戲機率

與韓版相同，故決定製作紫布云云，顯非事實。況原告於系

爭遊戲商城所購買者為藍鑽，其所支出之款項均有取得相對

應之藍鑽數量，而原告以藍鑽於遊戲商城內購買製作紫布所

需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藥水」，其所支出之藍鑽亦均有取

得相對應之藥水數量，故原告並無受損害，且紫布製作活動

之公告已清楚載明有機率製作失敗，原告對此亦知之甚詳，

而原告已以製作紫布所需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藥水」換得

「製作紫布之機會」，是其更無損害，縱有損害，依民法第

213條第1項規定，原告亦僅得請求回復原狀即請求給付製作

紫布之材料，不得請求金錢賠償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

（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

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

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本法第22條至第23

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

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

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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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消保法第22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分別定有明

文，故凡透過各式媒體對外宣傳均屬廣告，不以另行製播文

字或影音為必要。消保法第22條規定係為保護消費者而課企

業經營者以特別之義務，不因廣告內容是否列入契約而異，

否則即無從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是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

所訂定之契約，雖未就廣告內容而為約定，惟消費者如信賴

該廣告內容，並依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訊息進而與之簽訂契

約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自應及於該廣告內容（最

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3號民事判決參照）。又依消保

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

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

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

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條

亦有明文。查，原告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間陸續於被

告在台代理發行韓國遊戲商NCSoft公司開發之系爭遊戲中，

以新臺幣購買之虛擬貨幣「藍鑽」於系爭遊戲商城中購買製

作遊戲道具「紫布」所需之材料用以製作「紫布」，而製作

一次「紫布」需耗費99個材料，依遊戲設定、公告，製作

「紫布」有一固定之成功機率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

屬實，合先敘明。至原告主張被告以不實廣告宣稱系爭遊戲

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一致，其因誤信為真而為前開消費以製

作紫布，致受有損害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本院爰就此分述如下：

（一）系爭見面會乃被告所舉辦，除邀請7名網路直播主以「實

況主」身分參與外，亦有網路直播主透過網際網路於現場

即時實況轉播見面會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90頁），復

有於網路上公布系爭見面會詳細座談之問答內容，此有被

告所提系爭見面會「Q＆A內容完整收錄」之網頁內容列印

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3頁），而系爭見面會既

係由被告主辦，被告復邀請數名網路直播主以「實況主」

身分參與活動，過程中就網路直播主於現場實況轉播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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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未為反對，此均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231

頁），衡情顯足認被告有藉由網路直播主、網路媒體以影

像或文字方式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系爭見面會關於系爭遊

戲之內容，以達宣傳系爭遊戲之目的，自足認系爭見面會

確具有廣告之性質。

（二）次查，被告於系爭遊戲之商城內「商城機率」中公告：

「機率型商品設定說明-所有機率與韓版一致」，此有該

公告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4頁），而此公告

中並未就何謂「機率型商品」為定義性說明，被告復自承

系爭遊戲中確實未說明於商城購買材料進行具固定成功機

率之道具製作不屬於所謂「機率型商品」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232頁），且紫布之製作須先於商城中購買所需之材

料後，方得以該材料進行製作，而製作之結果繫於一固定

機率，此業經兩造陳明在卷，則消費者於此消費過程無異

是藉由購買紫布製作之材料以獲取製作紫布之機會，換言

之，消費者實際上所購買的是製作紫布之機會，則此製作

紫布之機會是否係屬上開商城公告所稱之「機率型商

品」，本非無疑，是上開公告自已足使消費者認其透過系

爭遊戲商城購買製作紫布之材料以進行紫布之製作，其製

作成功機率應與韓版一致，此由原告於網路直播其參與系

爭遊戲製作紫布過程所得結果不如預期時，直播畫面留言

區多有「告了」、「太慘了」、「138已經超過30的大樣

本數量了…基本上會接近10％」、「臺灣特別版」、「知

道為什麼遊戲公司這麼有錢了嗎」等質疑遊戲紫布製作機

率與韓版不符之留言（見本院卷一第114頁），以及被告

客服人員於110年8月30日與原告就系爭遊戲紫布機率進行

通話時，原告曾表示「你們官網就說跟韓版一致」、「我

按的就是機率型商品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9、130

頁）均可推知。且社團法人台灣遊戲產業振興會111年4月

8日台遊字第1110400001號函亦認「紫布製作屬於『間接

付費購買之機會型商品或活動』」（見本院卷二第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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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據此更足認於系爭遊戲商城購買材料進行紫布製作

活動，解釋上確可認屬上開商城公告所稱之「機率型商

品」。則參酌消保法第11條第2項所規定：「定型化契約

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之立法意

旨，於上開商城公告內容不明確時，本應採有利於消費者

之解釋，亦即，應認上開商城公告內容之解釋應為系爭遊

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一致、未低於韓版之機率。

（三）再查，系爭遊戲韓國開發團隊之Team長金沅載、被告之產

品經理翁福德於被告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系爭見面會

中，就系爭遊戲之活動製作、抽卡、合成機率設定是否與

韓版相同乙節，先後陳稱：「可以跟玩家保證，台版機率

都是跟韓國一模一樣」、「大家對遊戲機率與製作的部分

蠻好奇的，大家如果有在關心原廠官網，基本上台版官網

就是比照韓版，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我們去竄改機率，如果

真的想比較的話，其實可以比較台版官網和韓版官網所提

出的資訊是不是一致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2、113

頁），據此更已足認被告確有對外宣稱系爭遊戲於包含紫

布製作在內之活動製作、抽卡、合成機率等之設定均與韓

版相同。

（四）據上，顯見被告確有屢次對不特定之潛在消費者強調系爭

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一致，且從未特別向消費者說

明其所稱「機率與韓版一致」不包含紫布之製作在內，此

亦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20頁），則消費者自難認

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不同，從而被告之廣告

行為確已足使消費者產生「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

版一致」之信賴，揆諸消保法第22條規定之意旨，被告自

應擔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

（五）但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成功機率為5％，韓版製作成功

機率則為10％，此業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68

頁），是被告前開廣告宣稱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

一致，顯有廣告不實之情事。且上開廣告既係對不特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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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所為，而原告於上開與被告客服人員就系爭遊戲紫布

機率進行通話時，屢有表示「你們官網就說跟韓版一

致」、「我按的就是機率型商品啊」等語，亦足認原告確

是因信賴上開廣告宣稱之內容，方進行系爭遊戲紫布製作

之消費行為。又系爭遊戲之虛擬貨幣「藍鑽」須以實體貨

幣即新臺幣購買取得，是藍鑽本即具有財產價值，則原告

因誤信被告上開不實廣告而於系爭遊戲中以「藍鑽」購買

製作紫布所需材料，自應認其確實受有財產上損害。且被

告明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不同，仍屢以前揭方

式對消費者宣稱不實廣告，自屬故意，從而，原告就其因

誤信上開廣告宣傳內容而進行紫布製作消費行為所受損

害，本於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按其損害額賠償5倍

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應屬有據。

（六）另查，被告客服人員於前揭110年8月30日與原告就系爭遊

戲紫布機率進行通話時，曾向原告表示：「我們公告有提

到所有機率都跟韓版一致的這個部分，是指商城內機率性

的商品設定，例如說抽卡包這種購買後會直接抽卡的機率

性商品，不是指遊戲機率就是設定、合成等等的都會一

樣」等語，就紫布等遊戲道具製作機率部分並稱：「這個

機率的話，並不會和韓國一樣」等語，原告亦有回覆稱：

「所以你說你們官網寫的這個東西是開箱抽卡的機率，不

是道具製作的機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8至132頁），

足見原告至遲於110年8月30日經被告客服人員說明後，即

已知悉系爭遊戲與韓版於紫布製作成功機率不同之事實，

是其對於前開不實廣告之信賴基礎於此即已不復存在，則

其於此後所為紫布製作活動自難再認係因信賴前開廣告所

為。又查，原告所使用遊戲帳號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9

月間製作紫布之次數共計816次，其中於110年8月30日前

共製作紫布515次，110年8月30日後則共製作紫布301次，

此有被告所提原告帳號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06

頁），堪認原告確有於上開期間在系爭遊戲中消費以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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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布共計816次之事實，則原告就其中於110年8月30日前

製作紫布共515次所受損害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即屬有

據。

（七）又原告主張其購買99個製作紫布之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

藥水」需使用之6,750個「藍鑽」，所需6,750個藍鑽折合

新臺幣為5,075元乙節(見本院卷一第182、183頁)，有系

爭遊戲商城藍鑽購買畫面截圖存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

8頁），且被告就此前後經本院二次詢問，均未積極否認

（見本院卷一第167、282頁），自堪信原告此節主張為真

實。準此，原告每次製作紫布需花費5,075元，原告因信

賴前開不實廣告而於110年8月30日前製作紫布共計515

次，堪認其因而受有財產損害共計2,613,625元【計算

式：515次×5,075元/次＝2,613,625元】。本院審酌被告

屢次故意以前揭方式對消費者宣稱不實廣告藉以獲取龐大

經濟利益，於遭原告質疑後，卻又未思積極改善、處理廣

告不實之情形，反而係對原告之質疑以其妨害名譽為由對

原告提起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被告之行為殊值非難，惟

被告客服人員於原告詢問紫布製作機率時，確有明確說明

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不同，並未持續對原告為不

實之說明，則本院綜核上情，併考量日後其他消費者提起

類此訴訟之可能性，認就本件訴訟對被告課以原告損害額

3倍之懲罰性違約金，應已能達消保法第22條、第51條規

定嚇阻企業經營者藉由違反消保法不實廣告禁止義務而獲

取利益之立法意旨，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於

7,840,875元【計算式：2,613,625元×3＝7,840,875元】

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八）至被告雖另辯稱原告就製作紫布所受損害僅得請求回復原

狀，即僅得向被告請求製作紫布所使用之材料。然查，本

院既認原告係因誤信被告所為上開不實廣告，方為本件消

費行為以進行紫布製作活動，則原告所受損害自為其因參

與紫布製作活動所支出之成本，即其所花費之款項，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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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所使用之虛擬貨幣或製作紫布之材料。況若限制原告

僅得請求回復製作紫布之材料，無異要求受不實廣告欺騙

而參與系爭遊戲之消費者，僅得選擇取得遊戲中之材料而

強迫其繼續參與遊戲、繼續於遊戲中消費，並無取回因誤

信不實廣告而投入成本、退出遊戲之餘地，此顯非事理之

平，且依被告此節所辯，更無異容許、鼓勵企業經營者僅

需透過類此以虛擬貨幣購買材料、再以所購買材料進行遊

戲內活動等多層次消費模式之安排，即得脫免消保法第22

條、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之責任，蓋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

以實體貨幣購買遊戲內之虛擬貨幣時，其獲利即已實現，

縱使因不實廣告遭受求償，亦無須支負、退回任何款項，

僅需回復遊戲中之材料數量等電磁紀錄即可，此解釋方式

對以不實廣告獲利之企業經營者而言可謂是不痛不癢，顯

無從達成消保法欲藉由「懲罰性」賠償金嚇阻企業經營者

以不實廣告牟取利益之效果，更非合理，是被告此節所

辯，自非可採。此外，被告並無控制系爭遊戲電磁記錄之

能力，此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326頁），則其顯

不具有返還紫布製作材料予原告之可能，此與其所為原告

僅能向其要求返還紫布製作材料之抗辯，復顯有矛盾之

處，益徵其此節所辯不可採，附此敘明。

（九）被告固又抗辯系爭遊戲與韓版就紫布製作活動之期望值觀

之，系爭遊戲略優於韓版，且系爭遊戲與韓版之製作紫布

活動，本屬不同活動，不具類比性等語。惟被告一方面抗

辯系爭遊戲與韓版就紫布製作活動屬不同活動，不具可比

較性，一方面卻又將二者互為比較而陳稱系爭遊戲製作紫

布活動之期望值略優於韓版，其此節抗辯已有顯然矛盾之

處。再者，縱使其抗辯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活動之期望值略

優於韓版為真，然期望值高低並非本件爭執之重點，本件

判斷重點始終是在被告有無就紫布製作成功機率為不實廣

告上，而玩家即系爭遊戲之消費者於決定是否參與紫布製

作活動時，固然可能以紫布製作成功之期望值為其考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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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但此考量基礎無疑是建立在正確認知所付出成本與

給定之製作成功機率之上，而本件被告就製作成功機率既

有不實廣告之情形，業如前述，消費者勢將因被告不實宣

稱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相同，致使其無從正確判

斷系爭遊戲中製作紫布成功之期望值，被告就消費者因而

為錯誤消費決策之行為自應依法負其賠償責任，殊無從以

「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活動之期望值略優於韓版」免除其以

不實廣告招徠消費者、致消費者做出錯誤消費決策之責

任，末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22條第1項、第55條前段之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損害額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7,840,87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

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

告，就原告勝訴部分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

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

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趙彥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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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消字第10號
原      告  薛弘偉  
訴訟代理人  陳義文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靜娟律師
            洪祜嶸律師
被      告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柏園  
訴訟代理人  范晉魁律師
            呂俊杰律師
            林禹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6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捌拾肆萬零捌佰柒拾伍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陸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柒佰捌拾肆萬零捌佰柒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於民國106年在台代理發行韓國公司之手機網路連線遊戲《天堂M》（下稱系爭遊戲），其中並有「商城」之功能供消費者購買遊戲中之虛擬貨幣及虛擬道具等，被告先後就系爭遊戲與韓國公司在韓國發行之版本（下稱韓版）差異，於106年12月15日官方聲明中承諾「金幣掉落數量與每日葉子量調整與韓國版本一致」、就「怪物經驗值」、「寶物掉落率」、「抽卡機率」部分「台韓版本設定是完全一致的」；於遊戲內宣稱「機率型商品設定說明-所有機率與韓版一致」；於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玩家見面會（下稱系爭見面會）中向所有消費者廣告並宣稱「遊戲中製作、抽卡、合成機率都是跟韓國一模一樣」，而不斷以各種宣傳方式告知並向消費者擔保「遊戲中所有機率均與韓版一致」。又系爭遊戲中之虛擬道具「傳說製作秘笈（刻印）」（俗稱「紫布」，下稱紫布）必須以特定之虛擬道具「製作」而成，有固定之成功機率，韓版製作成功機率為10％，原告因信賴前開廣告訊息，認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成功率與韓版相同，故自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間接連花費購買所得之系爭遊戲虛擬貨幣「藍鑽」於遊戲商城內購買製作紫布之材料，以進行共計816次的紫布製作，最終僅成功36次，核算其機率僅約為4.412％，遠低於被告所宣稱與韓版一致之10％機率，其中於110年8月間所進行475次製作僅成功11次，成功率僅2.316％，原告此時方知被告廣告所宣稱之機率顯與實際機率不相符，而有不實廣告之情形，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2條及公平交易法第21條所定企業經營者據實廣告之義務。原告因誤信被告不實廣告而製作紫布，致受有新臺幣（下同）4,141,200元之損害【每次製作紫布所需花費為5,075元，共製作816次，計算式：5,075元×816＝4,141,200元】。為此，考量被告遭原告質疑不實廣告後，竟迴避說明實際機率之問題，嗣更對原告提起民事訴訟，企圖以訴訟、媒體優勢壓制消費者檢視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廣告內容之言論自由機制，掩蓋不實廣告之事實，以及被告身為國內極其龐大之遊戲企業經營者，其經營手法、風格勢必影響國內遊戲業甚鉅，且其於109、110年之營收分別高達104.4億元、113.7億元，營收、獲利均創下歷史新高，為使被告及相關業者知所警惕，以維護龐大遊戲市場經營競爭之公平性、保障消費者之權益，爰依消保法第5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額5倍之懲罰性賠償金20,706,000元【計算式：4,141,200元×5＝20,706,000元】，或依公平交易法第30、31條請求酌定損害額3倍以下之賠償，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併請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20,70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略以：被告是系爭遊戲在台灣之代理商，對於遊戲內容之設定及調整均無自行更動之權利，系爭遊戲於原告本件製作紫布期間，製作紫布僅需99個材料，製作成功機率為5％；韓版製作紫布則需201個材料，製作成功機率為10％，是就紫布製作活動之期望值觀之，系爭遊戲實略優於韓版，且系爭遊戲與韓版之製作紫布活動，本屬不同活動，不具類比性。又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系爭見面會係開發系爭遊戲之韓國遊戲商NCSoft公司遊戲製作人及開發團隊Team長等人來台與限定45名之資深玩家對話，以暸解資深玩家想法、促進遊戲優化，原告並未參加系爭見面會，被告亦未以系爭見面會作為廣告，該次見面會之問答均是針對系爭遊戲整體公平性為說明，並無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相同之不實言論，且原告於110年8月27日大規模製作紫布前，並未提及其是因系爭見面會之內容而決定購買藍鑽，並用以購買材料製作紫布，顯見原告並非因為系爭見面會而決定購買藍鑽、製作紫布。又系爭遊戲臺灣官方臉書粉絲團106年12月15日之貼文（下稱系爭貼文）距離原告110年8月間購買藍鑽，並以藍鑽購買材料製作紫布，已逾近4年，難認係原告據以決定購買藍鑽之因素，且該報導、公告中所涉者為系爭遊戲「金幣掉落量」及「每日贈送的葉子數量」，此與以「製作」方式取得紫布截然不同，另原告係於110年9月25日直播時方第一次提及系爭貼文，顯見系爭貼文非影響原告決定購買藍鑽、以藍鑽購買材料製作紫布之因素。至系爭遊戲商城內之公告清楚記載係「商城機率」，即於商城購買之機率型商品，並不包含經由系爭遊戲之「製作」功能製作之紫布，原告身為資深且專業之玩家，只要稍加閱讀商城公告所列出之適用項目，即可知「商城機率」並不包括經由「製作」功能製作之紫布。此外，原告於110年8月27日因不滿紫布製作結果不如預期，致電被告客服詢問紫布製作機率，被告之客服人員已於110年8月30日以電話向原告清楚說明系爭遊戲商城公告之「商城機率」係針對購買商城内之機率型商品，不包含製作特殊道具機率，而韓版製作紫布需201個材料，系爭遊戲製作紫布僅需99個材料，故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不同等語，原告嗣後製作紫布係為發動網路論戰攻擊被告而特意為之，與系爭見面會、系爭貼文或上開系爭遊戲商城公告無關，據上，原告稱受到不實廣告誤導系爭遊戲機率與韓版相同，故決定製作紫布云云，顯非事實。況原告於系爭遊戲商城所購買者為藍鑽，其所支出之款項均有取得相對應之藍鑽數量，而原告以藍鑽於遊戲商城內購買製作紫布所需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藥水」，其所支出之藍鑽亦均有取得相對應之藥水數量，故原告並無受損害，且紫布製作活動之公告已清楚載明有機率製作失敗，原告對此亦知之甚詳，而原告已以製作紫布所需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藥水」換得「製作紫布之機會」，是其更無損害，縱有損害，依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原告亦僅得請求回復原狀即請求給付製作紫布之材料，不得請求金錢賠償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本法第22條至第23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第22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分別定有明文，故凡透過各式媒體對外宣傳均屬廣告，不以另行製播文字或影音為必要。消保法第22條規定係為保護消費者而課企業經營者以特別之義務，不因廣告內容是否列入契約而異，否則即無從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是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定之契約，雖未就廣告內容而為約定，惟消費者如信賴該廣告內容，並依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訊息進而與之簽訂契約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自應及於該廣告內容（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3號民事判決參照）。又依消保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條亦有明文。查，原告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間陸續於被告在台代理發行韓國遊戲商NCSoft公司開發之系爭遊戲中，以新臺幣購買之虛擬貨幣「藍鑽」於系爭遊戲商城中購買製作遊戲道具「紫布」所需之材料用以製作「紫布」，而製作一次「紫布」需耗費99個材料，依遊戲設定、公告，製作「紫布」有一固定之成功機率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屬實，合先敘明。至原告主張被告以不實廣告宣稱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一致，其因誤信為真而為前開消費以製作紫布，致受有損害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爰就此分述如下：
（一）系爭見面會乃被告所舉辦，除邀請7名網路直播主以「實況主」身分參與外，亦有網路直播主透過網際網路於現場即時實況轉播見面會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90頁），復有於網路上公布系爭見面會詳細座談之問答內容，此有被告所提系爭見面會「Q＆A內容完整收錄」之網頁內容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3頁），而系爭見面會既係由被告主辦，被告復邀請數名網路直播主以「實況主」身分參與活動，過程中就網路直播主於現場實況轉播一事又未為反對，此均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231頁），衡情顯足認被告有藉由網路直播主、網路媒體以影像或文字方式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系爭見面會關於系爭遊戲之內容，以達宣傳系爭遊戲之目的，自足認系爭見面會確具有廣告之性質。
（二）次查，被告於系爭遊戲之商城內「商城機率」中公告：「機率型商品設定說明-所有機率與韓版一致」，此有該公告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4頁），而此公告中並未就何謂「機率型商品」為定義性說明，被告復自承系爭遊戲中確實未說明於商城購買材料進行具固定成功機率之道具製作不屬於所謂「機率型商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2頁），且紫布之製作須先於商城中購買所需之材料後，方得以該材料進行製作，而製作之結果繫於一固定機率，此業經兩造陳明在卷，則消費者於此消費過程無異是藉由購買紫布製作之材料以獲取製作紫布之機會，換言之，消費者實際上所購買的是製作紫布之機會，則此製作紫布之機會是否係屬上開商城公告所稱之「機率型商品」，本非無疑，是上開公告自已足使消費者認其透過系爭遊戲商城購買製作紫布之材料以進行紫布之製作，其製作成功機率應與韓版一致，此由原告於網路直播其參與系爭遊戲製作紫布過程所得結果不如預期時，直播畫面留言區多有「告了」、「太慘了」、「138已經超過30的大樣本數量了…基本上會接近10％」、「臺灣特別版」、「知道為什麼遊戲公司這麼有錢了嗎」等質疑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不符之留言（見本院卷一第114頁），以及被告客服人員於110年8月30日與原告就系爭遊戲紫布機率進行通話時，原告曾表示「你們官網就說跟韓版一致」、「我按的就是機率型商品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9、130頁）均可推知。且社團法人台灣遊戲產業振興會111年4月8日台遊字第1110400001號函亦認「紫布製作屬於『間接付費購買之機會型商品或活動』」（見本院卷二第80頁），據此更足認於系爭遊戲商城購買材料進行紫布製作活動，解釋上確可認屬上開商城公告所稱之「機率型商品」。則參酌消保法第11條第2項所規定：「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之立法意旨，於上開商城公告內容不明確時，本應採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亦即，應認上開商城公告內容之解釋應為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一致、未低於韓版之機率。
（三）再查，系爭遊戲韓國開發團隊之Team長金沅載、被告之產品經理翁福德於被告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系爭見面會中，就系爭遊戲之活動製作、抽卡、合成機率設定是否與韓版相同乙節，先後陳稱：「可以跟玩家保證，台版機率都是跟韓國一模一樣」、「大家對遊戲機率與製作的部分蠻好奇的，大家如果有在關心原廠官網，基本上台版官網就是比照韓版，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我們去竄改機率，如果真的想比較的話，其實可以比較台版官網和韓版官網所提出的資訊是不是一致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2、113頁），據此更已足認被告確有對外宣稱系爭遊戲於包含紫布製作在內之活動製作、抽卡、合成機率等之設定均與韓版相同。
（四）據上，顯見被告確有屢次對不特定之潛在消費者強調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一致，且從未特別向消費者說明其所稱「機率與韓版一致」不包含紫布之製作在內，此亦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20頁），則消費者自難認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不同，從而被告之廣告行為確已足使消費者產生「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一致」之信賴，揆諸消保法第22條規定之意旨，被告自應擔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
（五）但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成功機率為5％，韓版製作成功機率則為10％，此業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68頁），是被告前開廣告宣稱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一致，顯有廣告不實之情事。且上開廣告既係對不特定消費者所為，而原告於上開與被告客服人員就系爭遊戲紫布機率進行通話時，屢有表示「你們官網就說跟韓版一致」、「我按的就是機率型商品啊」等語，亦足認原告確是因信賴上開廣告宣稱之內容，方進行系爭遊戲紫布製作之消費行為。又系爭遊戲之虛擬貨幣「藍鑽」須以實體貨幣即新臺幣購買取得，是藍鑽本即具有財產價值，則原告因誤信被告上開不實廣告而於系爭遊戲中以「藍鑽」購買製作紫布所需材料，自應認其確實受有財產上損害。且被告明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不同，仍屢以前揭方式對消費者宣稱不實廣告，自屬故意，從而，原告就其因誤信上開廣告宣傳內容而進行紫布製作消費行為所受損害，本於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按其損害額賠償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應屬有據。
（六）另查，被告客服人員於前揭110年8月30日與原告就系爭遊戲紫布機率進行通話時，曾向原告表示：「我們公告有提到所有機率都跟韓版一致的這個部分，是指商城內機率性的商品設定，例如說抽卡包這種購買後會直接抽卡的機率性商品，不是指遊戲機率就是設定、合成等等的都會一樣」等語，就紫布等遊戲道具製作機率部分並稱：「這個機率的話，並不會和韓國一樣」等語，原告亦有回覆稱：「所以你說你們官網寫的這個東西是開箱抽卡的機率，不是道具製作的機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8至132頁），足見原告至遲於110年8月30日經被告客服人員說明後，即已知悉系爭遊戲與韓版於紫布製作成功機率不同之事實，是其對於前開不實廣告之信賴基礎於此即已不復存在，則其於此後所為紫布製作活動自難再認係因信賴前開廣告所為。又查，原告所使用遊戲帳號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間製作紫布之次數共計816次，其中於110年8月30日前共製作紫布515次，110年8月30日後則共製作紫布301次，此有被告所提原告帳號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06頁），堪認原告確有於上開期間在系爭遊戲中消費以製作紫布共計816次之事實，則原告就其中於110年8月30日前製作紫布共515次所受損害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七）又原告主張其購買99個製作紫布之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藥水」需使用之6,750個「藍鑽」，所需6,750個藍鑽折合新臺幣為5,075元乙節(見本院卷一第182、183頁)，有系爭遊戲商城藍鑽購買畫面截圖存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8頁），且被告就此前後經本院二次詢問，均未積極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67、282頁），自堪信原告此節主張為真實。準此，原告每次製作紫布需花費5,075元，原告因信賴前開不實廣告而於110年8月30日前製作紫布共計515次，堪認其因而受有財產損害共計2,613,625元【計算式：515次×5,075元/次＝2,613,625元】。本院審酌被告屢次故意以前揭方式對消費者宣稱不實廣告藉以獲取龐大經濟利益，於遭原告質疑後，卻又未思積極改善、處理廣告不實之情形，反而係對原告之質疑以其妨害名譽為由對原告提起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被告之行為殊值非難，惟被告客服人員於原告詢問紫布製作機率時，確有明確說明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不同，並未持續對原告為不實之說明，則本院綜核上情，併考量日後其他消費者提起類此訴訟之可能性，認就本件訴訟對被告課以原告損害額3倍之懲罰性違約金，應已能達消保法第22條、第51條規定嚇阻企業經營者藉由違反消保法不實廣告禁止義務而獲取利益之立法意旨，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於7,840,875元【計算式：2,613,625元×3＝7,840,875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八）至被告雖另辯稱原告就製作紫布所受損害僅得請求回復原狀，即僅得向被告請求製作紫布所使用之材料。然查，本院既認原告係因誤信被告所為上開不實廣告，方為本件消費行為以進行紫布製作活動，則原告所受損害自為其因參與紫布製作活動所支出之成本，即其所花費之款項，而非僅為所使用之虛擬貨幣或製作紫布之材料。況若限制原告僅得請求回復製作紫布之材料，無異要求受不實廣告欺騙而參與系爭遊戲之消費者，僅得選擇取得遊戲中之材料而強迫其繼續參與遊戲、繼續於遊戲中消費，並無取回因誤信不實廣告而投入成本、退出遊戲之餘地，此顯非事理之平，且依被告此節所辯，更無異容許、鼓勵企業經營者僅需透過類此以虛擬貨幣購買材料、再以所購買材料進行遊戲內活動等多層次消費模式之安排，即得脫免消保法第22條、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之責任，蓋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以實體貨幣購買遊戲內之虛擬貨幣時，其獲利即已實現，縱使因不實廣告遭受求償，亦無須支負、退回任何款項，僅需回復遊戲中之材料數量等電磁紀錄即可，此解釋方式對以不實廣告獲利之企業經營者而言可謂是不痛不癢，顯無從達成消保法欲藉由「懲罰性」賠償金嚇阻企業經營者以不實廣告牟取利益之效果，更非合理，是被告此節所辯，自非可採。此外，被告並無控制系爭遊戲電磁記錄之能力，此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326頁），則其顯不具有返還紫布製作材料予原告之可能，此與其所為原告僅能向其要求返還紫布製作材料之抗辯，復顯有矛盾之處，益徵其此節所辯不可採，附此敘明。
（九）被告固又抗辯系爭遊戲與韓版就紫布製作活動之期望值觀之，系爭遊戲略優於韓版，且系爭遊戲與韓版之製作紫布活動，本屬不同活動，不具類比性等語。惟被告一方面抗辯系爭遊戲與韓版就紫布製作活動屬不同活動，不具可比較性，一方面卻又將二者互為比較而陳稱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活動之期望值略優於韓版，其此節抗辯已有顯然矛盾之處。再者，縱使其抗辯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活動之期望值略優於韓版為真，然期望值高低並非本件爭執之重點，本件判斷重點始終是在被告有無就紫布製作成功機率為不實廣告上，而玩家即系爭遊戲之消費者於決定是否參與紫布製作活動時，固然可能以紫布製作成功之期望值為其考量之依據，但此考量基礎無疑是建立在正確認知所付出成本與給定之製作成功機率之上，而本件被告就製作成功機率既有不實廣告之情形，業如前述，消費者勢將因被告不實宣稱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相同，致使其無從正確判斷系爭遊戲中製作紫布成功之期望值，被告就消費者因而為錯誤消費決策之行為自應依法負其賠償責任，殊無從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活動之期望值略優於韓版」免除其以不實廣告招徠消費者、致消費者做出錯誤消費決策之責任，末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22條第1項、第55條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損害額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7,840,8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就原告勝訴部分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趙彥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消字第10號
原      告  薛弘偉  
訴訟代理人  陳義文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靜娟律師
            洪祜嶸律師
被      告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柏園  
訴訟代理人  范晉魁律師
            呂俊杰律師
            林禹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6月1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捌拾肆萬零捌佰柒拾伍元，及自民國
一百一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陸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柒佰捌拾肆萬零捌佰柒拾伍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於民國106年在台代理發行韓國公
    司之手機網路連線遊戲《天堂M》（下稱系爭遊戲），其中並
    有「商城」之功能供消費者購買遊戲中之虛擬貨幣及虛擬道
    具等，被告先後就系爭遊戲與韓國公司在韓國發行之版本（
    下稱韓版）差異，於106年12月15日官方聲明中承諾「金幣
    掉落數量與每日葉子量調整與韓國版本一致」、就「怪物經
    驗值」、「寶物掉落率」、「抽卡機率」部分「台韓版本設
    定是完全一致的」；於遊戲內宣稱「機率型商品設定說明-
    所有機率與韓版一致」；於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玩家見面
    會（下稱系爭見面會）中向所有消費者廣告並宣稱「遊戲中
    製作、抽卡、合成機率都是跟韓國一模一樣」，而不斷以各
    種宣傳方式告知並向消費者擔保「遊戲中所有機率均與韓版
    一致」。又系爭遊戲中之虛擬道具「傳說製作秘笈（刻印）
    」（俗稱「紫布」，下稱紫布）必須以特定之虛擬道具「製
    作」而成，有固定之成功機率，韓版製作成功機率為10％，
    原告因信賴前開廣告訊息，認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成功率與
    韓版相同，故自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間接連花費購買所
    得之系爭遊戲虛擬貨幣「藍鑽」於遊戲商城內購買製作紫布
    之材料，以進行共計816次的紫布製作，最終僅成功36次，
    核算其機率僅約為4.412％，遠低於被告所宣稱與韓版一致之
    10％機率，其中於110年8月間所進行475次製作僅成功11次，
    成功率僅2.316％，原告此時方知被告廣告所宣稱之機率顯與
    實際機率不相符，而有不實廣告之情形，已違反消費者保護
    法（下稱消保法）第22條及公平交易法第21條所定企業經營
    者據實廣告之義務。原告因誤信被告不實廣告而製作紫布，
    致受有新臺幣（下同）4,141,200元之損害【每次製作紫布
    所需花費為5,075元，共製作816次，計算式：5,075元×816＝
    4,141,200元】。為此，考量被告遭原告質疑不實廣告後，
    竟迴避說明實際機率之問題，嗣更對原告提起民事訴訟，企
    圖以訴訟、媒體優勢壓制消費者檢視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
    廣告內容之言論自由機制，掩蓋不實廣告之事實，以及被告
    身為國內極其龐大之遊戲企業經營者，其經營手法、風格勢
    必影響國內遊戲業甚鉅，且其於109、110年之營收分別高達
    104.4億元、113.7億元，營收、獲利均創下歷史新高，為使
    被告及相關業者知所警惕，以維護龐大遊戲市場經營競爭之
    公平性、保障消費者之權益，爰依消保法第51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損害額5倍之懲罰性賠償金20,706,000元【計算
    式：4,141,200元×5＝20,706,000元】，或依公平交易法第30
    、31條請求酌定損害額3倍以下之賠償，或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併請擇一為
    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20,7
    0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略以：被告是系爭遊戲在台灣之代理商，對於遊戲內
    容之設定及調整均無自行更動之權利，系爭遊戲於原告本件
    製作紫布期間，製作紫布僅需99個材料，製作成功機率為5％
    ；韓版製作紫布則需201個材料，製作成功機率為10％，是就
    紫布製作活動之期望值觀之，系爭遊戲實略優於韓版，且系
    爭遊戲與韓版之製作紫布活動，本屬不同活動，不具類比性
    。又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系爭見面會係開發系爭遊戲之韓
    國遊戲商NCSoft公司遊戲製作人及開發團隊Team長等人來台
    與限定45名之資深玩家對話，以暸解資深玩家想法、促進遊
    戲優化，原告並未參加系爭見面會，被告亦未以系爭見面會
    作為廣告，該次見面會之問答均是針對系爭遊戲整體公平性
    為說明，並無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相同之不實言論
    ，且原告於110年8月27日大規模製作紫布前，並未提及其是
    因系爭見面會之內容而決定購買藍鑽，並用以購買材料製作
    紫布，顯見原告並非因為系爭見面會而決定購買藍鑽、製作
    紫布。又系爭遊戲臺灣官方臉書粉絲團106年12月15日之貼
    文（下稱系爭貼文）距離原告110年8月間購買藍鑽，並以藍
    鑽購買材料製作紫布，已逾近4年，難認係原告據以決定購
    買藍鑽之因素，且該報導、公告中所涉者為系爭遊戲「金幣
    掉落量」及「每日贈送的葉子數量」，此與以「製作」方式
    取得紫布截然不同，另原告係於110年9月25日直播時方第一
    次提及系爭貼文，顯見系爭貼文非影響原告決定購買藍鑽、
    以藍鑽購買材料製作紫布之因素。至系爭遊戲商城內之公告
    清楚記載係「商城機率」，即於商城購買之機率型商品，並
    不包含經由系爭遊戲之「製作」功能製作之紫布，原告身為
    資深且專業之玩家，只要稍加閱讀商城公告所列出之適用項
    目，即可知「商城機率」並不包括經由「製作」功能製作之
    紫布。此外，原告於110年8月27日因不滿紫布製作結果不如
    預期，致電被告客服詢問紫布製作機率，被告之客服人員已
    於110年8月30日以電話向原告清楚說明系爭遊戲商城公告之
    「商城機率」係針對購買商城内之機率型商品，不包含製作
    特殊道具機率，而韓版製作紫布需201個材料，系爭遊戲製
    作紫布僅需99個材料，故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不同
    等語，原告嗣後製作紫布係為發動網路論戰攻擊被告而特意
    為之，與系爭見面會、系爭貼文或上開系爭遊戲商城公告無
    關，據上，原告稱受到不實廣告誤導系爭遊戲機率與韓版相
    同，故決定製作紫布云云，顯非事實。況原告於系爭遊戲商
    城所購買者為藍鑽，其所支出之款項均有取得相對應之藍鑽
    數量，而原告以藍鑽於遊戲商城內購買製作紫布所需材料「
    黑暗哈汀的成長藥水」，其所支出之藍鑽亦均有取得相對應
    之藥水數量，故原告並無受損害，且紫布製作活動之公告已
    清楚載明有機率製作失敗，原告對此亦知之甚詳，而原告已
    以製作紫布所需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藥水」換得「製作紫
    布之機會」，是其更無損害，縱有損害，依民法第213條第1
    項規定，原告亦僅得請求回復原狀即請求給付製作紫布之材
    料，不得請求金錢賠償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一）原告
    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
    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
    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本法第22條至第23
    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
    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
    、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消保法第22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分別定有明文，
    故凡透過各式媒體對外宣傳均屬廣告，不以另行製播文字或
    影音為必要。消保法第22條規定係為保護消費者而課企業經
    營者以特別之義務，不因廣告內容是否列入契約而異，否則
    即無從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是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
    定之契約，雖未就廣告內容而為約定，惟消費者如信賴該廣
    告內容，並依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訊息進而與之簽訂契約時
    ，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自應及於該廣告內容（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3號民事判決參照）。又依消保法所
    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
    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
    ，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
    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條亦有明
    文。查，原告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間陸續於被告在台
    代理發行韓國遊戲商NCSoft公司開發之系爭遊戲中，以新臺
    幣購買之虛擬貨幣「藍鑽」於系爭遊戲商城中購買製作遊戲
    道具「紫布」所需之材料用以製作「紫布」，而製作一次「
    紫布」需耗費99個材料，依遊戲設定、公告，製作「紫布」
    有一固定之成功機率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屬實，合
    先敘明。至原告主張被告以不實廣告宣稱系爭遊戲製作紫布
    機率與韓版一致，其因誤信為真而為前開消費以製作紫布，
    致受有損害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爰
    就此分述如下：
（一）系爭見面會乃被告所舉辦，除邀請7名網路直播主以「實
      況主」身分參與外，亦有網路直播主透過網際網路於現場
      即時實況轉播見面會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90頁），復
      有於網路上公布系爭見面會詳細座談之問答內容，此有被
      告所提系爭見面會「Q＆A內容完整收錄」之網頁內容列印
      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3頁），而系爭見面會既
      係由被告主辦，被告復邀請數名網路直播主以「實況主」
      身分參與活動，過程中就網路直播主於現場實況轉播一事
      又未為反對，此均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231頁）
      ，衡情顯足認被告有藉由網路直播主、網路媒體以影像或
      文字方式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系爭見面會關於系爭遊戲之
      內容，以達宣傳系爭遊戲之目的，自足認系爭見面會確具
      有廣告之性質。
（二）次查，被告於系爭遊戲之商城內「商城機率」中公告：「
      機率型商品設定說明-所有機率與韓版一致」，此有該公
      告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4頁），而此公告中
      並未就何謂「機率型商品」為定義性說明，被告復自承系
      爭遊戲中確實未說明於商城購買材料進行具固定成功機率
      之道具製作不屬於所謂「機率型商品」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232頁），且紫布之製作須先於商城中購買所需之材料
      後，方得以該材料進行製作，而製作之結果繫於一固定機
      率，此業經兩造陳明在卷，則消費者於此消費過程無異是
      藉由購買紫布製作之材料以獲取製作紫布之機會，換言之
      ，消費者實際上所購買的是製作紫布之機會，則此製作紫
      布之機會是否係屬上開商城公告所稱之「機率型商品」，
      本非無疑，是上開公告自已足使消費者認其透過系爭遊戲
      商城購買製作紫布之材料以進行紫布之製作，其製作成功
      機率應與韓版一致，此由原告於網路直播其參與系爭遊戲
      製作紫布過程所得結果不如預期時，直播畫面留言區多有
      「告了」、「太慘了」、「138已經超過30的大樣本數量
      了…基本上會接近10％」、「臺灣特別版」、「知道為什麼
      遊戲公司這麼有錢了嗎」等質疑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
      不符之留言（見本院卷一第114頁），以及被告客服人員
      於110年8月30日與原告就系爭遊戲紫布機率進行通話時，
      原告曾表示「你們官網就說跟韓版一致」、「我按的就是
      機率型商品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9、130頁）均可推
      知。且社團法人台灣遊戲產業振興會111年4月8日台遊字
      第1110400001號函亦認「紫布製作屬於『間接付費購買之
      機會型商品或活動』」（見本院卷二第80頁），據此更足
      認於系爭遊戲商城購買材料進行紫布製作活動，解釋上確
      可認屬上開商城公告所稱之「機率型商品」。則參酌消保
      法第11條第2項所規定：「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
      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之立法意旨，於上開商城公
      告內容不明確時，本應採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亦即，應
      認上開商城公告內容之解釋應為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
      與韓版一致、未低於韓版之機率。
（三）再查，系爭遊戲韓國開發團隊之Team長金沅載、被告之產
      品經理翁福德於被告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系爭見面會中
      ，就系爭遊戲之活動製作、抽卡、合成機率設定是否與韓
      版相同乙節，先後陳稱：「可以跟玩家保證，台版機率都
      是跟韓國一模一樣」、「大家對遊戲機率與製作的部分蠻
      好奇的，大家如果有在關心原廠官網，基本上台版官網就
      是比照韓版，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我們去竄改機率，如果真
      的想比較的話，其實可以比較台版官網和韓版官網所提出
      的資訊是不是一致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2、113頁）
      ，據此更已足認被告確有對外宣稱系爭遊戲於包含紫布製
      作在內之活動製作、抽卡、合成機率等之設定均與韓版相
      同。
（四）據上，顯見被告確有屢次對不特定之潛在消費者強調系爭
      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一致，且從未特別向消費者說
      明其所稱「機率與韓版一致」不包含紫布之製作在內，此
      亦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20頁），則消費者自難認
      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不同，從而被告之廣告
      行為確已足使消費者產生「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
      版一致」之信賴，揆諸消保法第22條規定之意旨，被告自
      應擔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
（五）但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成功機率為5％，韓版製作成功機
      率則為10％，此業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68頁）
      ，是被告前開廣告宣稱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一致
      ，顯有廣告不實之情事。且上開廣告既係對不特定消費者
      所為，而原告於上開與被告客服人員就系爭遊戲紫布機率
      進行通話時，屢有表示「你們官網就說跟韓版一致」、「
      我按的就是機率型商品啊」等語，亦足認原告確是因信賴
      上開廣告宣稱之內容，方進行系爭遊戲紫布製作之消費行
      為。又系爭遊戲之虛擬貨幣「藍鑽」須以實體貨幣即新臺
      幣購買取得，是藍鑽本即具有財產價值，則原告因誤信被
      告上開不實廣告而於系爭遊戲中以「藍鑽」購買製作紫布
      所需材料，自應認其確實受有財產上損害。且被告明知系
      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不同，仍屢以前揭方式對消費
      者宣稱不實廣告，自屬故意，從而，原告就其因誤信上開
      廣告宣傳內容而進行紫布製作消費行為所受損害，本於消
      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按其損害額賠償5倍以下之懲罰
      性賠償金，應屬有據。
（六）另查，被告客服人員於前揭110年8月30日與原告就系爭遊
      戲紫布機率進行通話時，曾向原告表示：「我們公告有提
      到所有機率都跟韓版一致的這個部分，是指商城內機率性
      的商品設定，例如說抽卡包這種購買後會直接抽卡的機率
      性商品，不是指遊戲機率就是設定、合成等等的都會一樣
      」等語，就紫布等遊戲道具製作機率部分並稱：「這個機
      率的話，並不會和韓國一樣」等語，原告亦有回覆稱：「
      所以你說你們官網寫的這個東西是開箱抽卡的機率，不是
      道具製作的機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8至132頁），足
      見原告至遲於110年8月30日經被告客服人員說明後，即已
      知悉系爭遊戲與韓版於紫布製作成功機率不同之事實，是
      其對於前開不實廣告之信賴基礎於此即已不復存在，則其
      於此後所為紫布製作活動自難再認係因信賴前開廣告所為
      。又查，原告所使用遊戲帳號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
      間製作紫布之次數共計816次，其中於110年8月30日前共
      製作紫布515次，110年8月30日後則共製作紫布301次，此
      有被告所提原告帳號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06頁
      ），堪認原告確有於上開期間在系爭遊戲中消費以製作紫
      布共計816次之事實，則原告就其中於110年8月30日前製
      作紫布共515次所受損害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
（七）又原告主張其購買99個製作紫布之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
      藥水」需使用之6,750個「藍鑽」，所需6,750個藍鑽折合
      新臺幣為5,075元乙節(見本院卷一第182、183頁)，有系
      爭遊戲商城藍鑽購買畫面截圖存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
      8頁），且被告就此前後經本院二次詢問，均未積極否認
      （見本院卷一第167、282頁），自堪信原告此節主張為真
      實。準此，原告每次製作紫布需花費5,075元，原告因信
      賴前開不實廣告而於110年8月30日前製作紫布共計515次
      ，堪認其因而受有財產損害共計2,613,625元【計算式：5
      15次×5,075元/次＝2,613,625元】。本院審酌被告屢次故
      意以前揭方式對消費者宣稱不實廣告藉以獲取龐大經濟利
      益，於遭原告質疑後，卻又未思積極改善、處理廣告不實
      之情形，反而係對原告之質疑以其妨害名譽為由對原告提
      起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被告之行為殊值非難，惟被告客
      服人員於原告詢問紫布製作機率時，確有明確說明系爭遊
      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不同，並未持續對原告為不實之說
      明，則本院綜核上情，併考量日後其他消費者提起類此訴
      訟之可能性，認就本件訴訟對被告課以原告損害額3倍之
      懲罰性違約金，應已能達消保法第22條、第51條規定嚇阻
      企業經營者藉由違反消保法不實廣告禁止義務而獲取利益
      之立法意旨，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於7,840,
      875元【計算式：2,613,625元×3＝7,840,875元】之範圍內
      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八）至被告雖另辯稱原告就製作紫布所受損害僅得請求回復原
      狀，即僅得向被告請求製作紫布所使用之材料。然查，本
      院既認原告係因誤信被告所為上開不實廣告，方為本件消
      費行為以進行紫布製作活動，則原告所受損害自為其因參
      與紫布製作活動所支出之成本，即其所花費之款項，而非
      僅為所使用之虛擬貨幣或製作紫布之材料。況若限制原告
      僅得請求回復製作紫布之材料，無異要求受不實廣告欺騙
      而參與系爭遊戲之消費者，僅得選擇取得遊戲中之材料而
      強迫其繼續參與遊戲、繼續於遊戲中消費，並無取回因誤
      信不實廣告而投入成本、退出遊戲之餘地，此顯非事理之
      平，且依被告此節所辯，更無異容許、鼓勵企業經營者僅
      需透過類此以虛擬貨幣購買材料、再以所購買材料進行遊
      戲內活動等多層次消費模式之安排，即得脫免消保法第22
      條、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之責任，蓋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
      以實體貨幣購買遊戲內之虛擬貨幣時，其獲利即已實現，
      縱使因不實廣告遭受求償，亦無須支負、退回任何款項，
      僅需回復遊戲中之材料數量等電磁紀錄即可，此解釋方式
      對以不實廣告獲利之企業經營者而言可謂是不痛不癢，顯
      無從達成消保法欲藉由「懲罰性」賠償金嚇阻企業經營者
      以不實廣告牟取利益之效果，更非合理，是被告此節所辯
      ，自非可採。此外，被告並無控制系爭遊戲電磁記錄之能
      力，此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326頁），則其顯不
      具有返還紫布製作材料予原告之可能，此與其所為原告僅
      能向其要求返還紫布製作材料之抗辯，復顯有矛盾之處，
      益徵其此節所辯不可採，附此敘明。
（九）被告固又抗辯系爭遊戲與韓版就紫布製作活動之期望值觀
      之，系爭遊戲略優於韓版，且系爭遊戲與韓版之製作紫布
      活動，本屬不同活動，不具類比性等語。惟被告一方面抗
      辯系爭遊戲與韓版就紫布製作活動屬不同活動，不具可比
      較性，一方面卻又將二者互為比較而陳稱系爭遊戲製作紫
      布活動之期望值略優於韓版，其此節抗辯已有顯然矛盾之
      處。再者，縱使其抗辯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活動之期望值略
      優於韓版為真，然期望值高低並非本件爭執之重點，本件
      判斷重點始終是在被告有無就紫布製作成功機率為不實廣
      告上，而玩家即系爭遊戲之消費者於決定是否參與紫布製
      作活動時，固然可能以紫布製作成功之期望值為其考量之
      依據，但此考量基礎無疑是建立在正確認知所付出成本與
      給定之製作成功機率之上，而本件被告就製作成功機率既
      有不實廣告之情形，業如前述，消費者勢將因被告不實宣
      稱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相同，致使其無從正確判
      斷系爭遊戲中製作紫布成功之期望值，被告就消費者因而
      為錯誤消費決策之行為自應依法負其賠償責任，殊無從以
      「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活動之期望值略優於韓版」免除其以
      不實廣告招徠消費者、致消費者做出錯誤消費決策之責任
      ，末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22條第1項、第55條前段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其損害額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7,840,875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就原告勝訴部分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
    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
    回而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趙彥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消字第10號
原      告  薛弘偉  
訴訟代理人  陳義文律師
複  代理人  蔡靜娟律師
            洪祜嶸律師
被      告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柏園  
訴訟代理人  范晉魁律師
            呂俊杰律師
            林禹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6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捌拾肆萬零捌佰柒拾伍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陸拾貳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柒佰捌拾肆萬零捌佰柒拾伍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於民國106年在台代理發行韓國公司之手機網路連線遊戲《天堂M》（下稱系爭遊戲），其中並有「商城」之功能供消費者購買遊戲中之虛擬貨幣及虛擬道具等，被告先後就系爭遊戲與韓國公司在韓國發行之版本（下稱韓版）差異，於106年12月15日官方聲明中承諾「金幣掉落數量與每日葉子量調整與韓國版本一致」、就「怪物經驗值」、「寶物掉落率」、「抽卡機率」部分「台韓版本設定是完全一致的」；於遊戲內宣稱「機率型商品設定說明-所有機率與韓版一致」；於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玩家見面會（下稱系爭見面會）中向所有消費者廣告並宣稱「遊戲中製作、抽卡、合成機率都是跟韓國一模一樣」，而不斷以各種宣傳方式告知並向消費者擔保「遊戲中所有機率均與韓版一致」。又系爭遊戲中之虛擬道具「傳說製作秘笈（刻印）」（俗稱「紫布」，下稱紫布）必須以特定之虛擬道具「製作」而成，有固定之成功機率，韓版製作成功機率為10％，原告因信賴前開廣告訊息，認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成功率與韓版相同，故自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間接連花費購買所得之系爭遊戲虛擬貨幣「藍鑽」於遊戲商城內購買製作紫布之材料，以進行共計816次的紫布製作，最終僅成功36次，核算其機率僅約為4.412％，遠低於被告所宣稱與韓版一致之10％機率，其中於110年8月間所進行475次製作僅成功11次，成功率僅2.316％，原告此時方知被告廣告所宣稱之機率顯與實際機率不相符，而有不實廣告之情形，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2條及公平交易法第21條所定企業經營者據實廣告之義務。原告因誤信被告不實廣告而製作紫布，致受有新臺幣（下同）4,141,200元之損害【每次製作紫布所需花費為5,075元，共製作816次，計算式：5,075元×816＝4,141,200元】。為此，考量被告遭原告質疑不實廣告後，竟迴避說明實際機率之問題，嗣更對原告提起民事訴訟，企圖以訴訟、媒體優勢壓制消費者檢視企業經營者提供服務、廣告內容之言論自由機制，掩蓋不實廣告之事實，以及被告身為國內極其龐大之遊戲企業經營者，其經營手法、風格勢必影響國內遊戲業甚鉅，且其於109、110年之營收分別高達104.4億元、113.7億元，營收、獲利均創下歷史新高，為使被告及相關業者知所警惕，以維護龐大遊戲市場經營競爭之公平性、保障消費者之權益，爰依消保法第5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額5倍之懲罰性賠償金20,706,000元【計算式：4,141,200元×5＝20,706,000元】，或依公平交易法第30、31條請求酌定損害額3倍以下之賠償，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併請擇一為有利原告之判決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20,70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略以：被告是系爭遊戲在台灣之代理商，對於遊戲內容之設定及調整均無自行更動之權利，系爭遊戲於原告本件製作紫布期間，製作紫布僅需99個材料，製作成功機率為5％；韓版製作紫布則需201個材料，製作成功機率為10％，是就紫布製作活動之期望值觀之，系爭遊戲實略優於韓版，且系爭遊戲與韓版之製作紫布活動，本屬不同活動，不具類比性。又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系爭見面會係開發系爭遊戲之韓國遊戲商NCSoft公司遊戲製作人及開發團隊Team長等人來台與限定45名之資深玩家對話，以暸解資深玩家想法、促進遊戲優化，原告並未參加系爭見面會，被告亦未以系爭見面會作為廣告，該次見面會之問答均是針對系爭遊戲整體公平性為說明，並無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相同之不實言論，且原告於110年8月27日大規模製作紫布前，並未提及其是因系爭見面會之內容而決定購買藍鑽，並用以購買材料製作紫布，顯見原告並非因為系爭見面會而決定購買藍鑽、製作紫布。又系爭遊戲臺灣官方臉書粉絲團106年12月15日之貼文（下稱系爭貼文）距離原告110年8月間購買藍鑽，並以藍鑽購買材料製作紫布，已逾近4年，難認係原告據以決定購買藍鑽之因素，且該報導、公告中所涉者為系爭遊戲「金幣掉落量」及「每日贈送的葉子數量」，此與以「製作」方式取得紫布截然不同，另原告係於110年9月25日直播時方第一次提及系爭貼文，顯見系爭貼文非影響原告決定購買藍鑽、以藍鑽購買材料製作紫布之因素。至系爭遊戲商城內之公告清楚記載係「商城機率」，即於商城購買之機率型商品，並不包含經由系爭遊戲之「製作」功能製作之紫布，原告身為資深且專業之玩家，只要稍加閱讀商城公告所列出之適用項目，即可知「商城機率」並不包括經由「製作」功能製作之紫布。此外，原告於110年8月27日因不滿紫布製作結果不如預期，致電被告客服詢問紫布製作機率，被告之客服人員已於110年8月30日以電話向原告清楚說明系爭遊戲商城公告之「商城機率」係針對購買商城内之機率型商品，不包含製作特殊道具機率，而韓版製作紫布需201個材料，系爭遊戲製作紫布僅需99個材料，故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不同等語，原告嗣後製作紫布係為發動網路論戰攻擊被告而特意為之，與系爭見面會、系爭貼文或上開系爭遊戲商城公告無關，據上，原告稱受到不實廣告誤導系爭遊戲機率與韓版相同，故決定製作紫布云云，顯非事實。況原告於系爭遊戲商城所購買者為藍鑽，其所支出之款項均有取得相對應之藍鑽數量，而原告以藍鑽於遊戲商城內購買製作紫布所需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藥水」，其所支出之藍鑽亦均有取得相對應之藥水數量，故原告並無受損害，且紫布製作活動之公告已清楚載明有機率製作失敗，原告對此亦知之甚詳，而原告已以製作紫布所需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藥水」換得「製作紫布之機會」，是其更無損害，縱有損害，依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原告亦僅得請求回復原狀即請求給付製作紫布之材料，不得請求金錢賠償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本法第22條至第23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消保法第22條、消保法施行細則第23條分別定有明文，故凡透過各式媒體對外宣傳均屬廣告，不以另行製播文字或影音為必要。消保法第22條規定係為保護消費者而課企業經營者以特別之義務，不因廣告內容是否列入契約而異，否則即無從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是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定之契約，雖未就廣告內容而為約定，惟消費者如信賴該廣告內容，並依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訊息進而與之簽訂契約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自應及於該廣告內容（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3號民事判決參照）。又依消保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51條亦有明文。查，原告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間陸續於被告在台代理發行韓國遊戲商NCSoft公司開發之系爭遊戲中，以新臺幣購買之虛擬貨幣「藍鑽」於系爭遊戲商城中購買製作遊戲道具「紫布」所需之材料用以製作「紫布」，而製作一次「紫布」需耗費99個材料，依遊戲設定、公告，製作「紫布」有一固定之成功機率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認屬實，合先敘明。至原告主張被告以不實廣告宣稱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一致，其因誤信為真而為前開消費以製作紫布，致受有損害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爰就此分述如下：
（一）系爭見面會乃被告所舉辦，除邀請7名網路直播主以「實況主」身分參與外，亦有網路直播主透過網際網路於現場即時實況轉播見面會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190頁），復有於網路上公布系爭見面會詳細座談之問答內容，此有被告所提系爭見面會「Q＆A內容完整收錄」之網頁內容列印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13頁），而系爭見面會既係由被告主辦，被告復邀請數名網路直播主以「實況主」身分參與活動，過程中就網路直播主於現場實況轉播一事又未為反對，此均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231頁），衡情顯足認被告有藉由網路直播主、網路媒體以影像或文字方式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系爭見面會關於系爭遊戲之內容，以達宣傳系爭遊戲之目的，自足認系爭見面會確具有廣告之性質。
（二）次查，被告於系爭遊戲之商城內「商城機率」中公告：「機率型商品設定說明-所有機率與韓版一致」，此有該公告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4頁），而此公告中並未就何謂「機率型商品」為定義性說明，被告復自承系爭遊戲中確實未說明於商城購買材料進行具固定成功機率之道具製作不屬於所謂「機率型商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32頁），且紫布之製作須先於商城中購買所需之材料後，方得以該材料進行製作，而製作之結果繫於一固定機率，此業經兩造陳明在卷，則消費者於此消費過程無異是藉由購買紫布製作之材料以獲取製作紫布之機會，換言之，消費者實際上所購買的是製作紫布之機會，則此製作紫布之機會是否係屬上開商城公告所稱之「機率型商品」，本非無疑，是上開公告自已足使消費者認其透過系爭遊戲商城購買製作紫布之材料以進行紫布之製作，其製作成功機率應與韓版一致，此由原告於網路直播其參與系爭遊戲製作紫布過程所得結果不如預期時，直播畫面留言區多有「告了」、「太慘了」、「138已經超過30的大樣本數量了…基本上會接近10％」、「臺灣特別版」、「知道為什麼遊戲公司這麼有錢了嗎」等質疑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不符之留言（見本院卷一第114頁），以及被告客服人員於110年8月30日與原告就系爭遊戲紫布機率進行通話時，原告曾表示「你們官網就說跟韓版一致」、「我按的就是機率型商品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9、130頁）均可推知。且社團法人台灣遊戲產業振興會111年4月8日台遊字第1110400001號函亦認「紫布製作屬於『間接付費購買之機會型商品或活動』」（見本院卷二第80頁），據此更足認於系爭遊戲商城購買材料進行紫布製作活動，解釋上確可認屬上開商城公告所稱之「機率型商品」。則參酌消保法第11條第2項所規定：「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之立法意旨，於上開商城公告內容不明確時，本應採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亦即，應認上開商城公告內容之解釋應為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一致、未低於韓版之機率。
（三）再查，系爭遊戲韓國開發團隊之Team長金沅載、被告之產品經理翁福德於被告108年12月14日舉辦之系爭見面會中，就系爭遊戲之活動製作、抽卡、合成機率設定是否與韓版相同乙節，先後陳稱：「可以跟玩家保證，台版機率都是跟韓國一模一樣」、「大家對遊戲機率與製作的部分蠻好奇的，大家如果有在關心原廠官網，基本上台版官網就是比照韓版，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我們去竄改機率，如果真的想比較的話，其實可以比較台版官網和韓版官網所提出的資訊是不是一致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2、113頁），據此更已足認被告確有對外宣稱系爭遊戲於包含紫布製作在內之活動製作、抽卡、合成機率等之設定均與韓版相同。
（四）據上，顯見被告確有屢次對不特定之潛在消費者強調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一致，且從未特別向消費者說明其所稱「機率與韓版一致」不包含紫布之製作在內，此亦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20頁），則消費者自難認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不同，從而被告之廣告行為確已足使消費者產生「系爭遊戲製作紫布之機率與韓版一致」之信賴，揆諸消保法第22條規定之意旨，被告自應擔保其廣告內容之真實。
（五）但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成功機率為5％，韓版製作成功機率則為10％，此業經被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68頁），是被告前開廣告宣稱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一致，顯有廣告不實之情事。且上開廣告既係對不特定消費者所為，而原告於上開與被告客服人員就系爭遊戲紫布機率進行通話時，屢有表示「你們官網就說跟韓版一致」、「我按的就是機率型商品啊」等語，亦足認原告確是因信賴上開廣告宣稱之內容，方進行系爭遊戲紫布製作之消費行為。又系爭遊戲之虛擬貨幣「藍鑽」須以實體貨幣即新臺幣購買取得，是藍鑽本即具有財產價值，則原告因誤信被告上開不實廣告而於系爭遊戲中以「藍鑽」購買製作紫布所需材料，自應認其確實受有財產上損害。且被告明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不同，仍屢以前揭方式對消費者宣稱不實廣告，自屬故意，從而，原告就其因誤信上開廣告宣傳內容而進行紫布製作消費行為所受損害，本於消保法第51條規定請求被告按其損害額賠償5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應屬有據。
（六）另查，被告客服人員於前揭110年8月30日與原告就系爭遊戲紫布機率進行通話時，曾向原告表示：「我們公告有提到所有機率都跟韓版一致的這個部分，是指商城內機率性的商品設定，例如說抽卡包這種購買後會直接抽卡的機率性商品，不是指遊戲機率就是設定、合成等等的都會一樣」等語，就紫布等遊戲道具製作機率部分並稱：「這個機率的話，並不會和韓國一樣」等語，原告亦有回覆稱：「所以你說你們官網寫的這個東西是開箱抽卡的機率，不是道具製作的機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8至132頁），足見原告至遲於110年8月30日經被告客服人員說明後，即已知悉系爭遊戲與韓版於紫布製作成功機率不同之事實，是其對於前開不實廣告之信賴基礎於此即已不復存在，則其於此後所為紫布製作活動自難再認係因信賴前開廣告所為。又查，原告所使用遊戲帳號於109年12月間至110年9月間製作紫布之次數共計816次，其中於110年8月30日前共製作紫布515次，110年8月30日後則共製作紫布301次，此有被告所提原告帳號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06頁），堪認原告確有於上開期間在系爭遊戲中消費以製作紫布共計816次之事實，則原告就其中於110年8月30日前製作紫布共515次所受損害請求被告負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七）又原告主張其購買99個製作紫布之材料「黑暗哈汀的成長藥水」需使用之6,750個「藍鑽」，所需6,750個藍鑽折合新臺幣為5,075元乙節(見本院卷一第182、183頁)，有系爭遊戲商城藍鑽購買畫面截圖存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118頁），且被告就此前後經本院二次詢問，均未積極否認（見本院卷一第167、282頁），自堪信原告此節主張為真實。準此，原告每次製作紫布需花費5,075元，原告因信賴前開不實廣告而於110年8月30日前製作紫布共計515次，堪認其因而受有財產損害共計2,613,625元【計算式：515次×5,075元/次＝2,613,625元】。本院審酌被告屢次故意以前揭方式對消費者宣稱不實廣告藉以獲取龐大經濟利益，於遭原告質疑後，卻又未思積極改善、處理廣告不實之情形，反而係對原告之質疑以其妨害名譽為由對原告提起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被告之行為殊值非難，惟被告客服人員於原告詢問紫布製作機率時，確有明確說明系爭遊戲紫布製作機率與韓版不同，並未持續對原告為不實之說明，則本院綜核上情，併考量日後其他消費者提起類此訴訟之可能性，認就本件訴訟對被告課以原告損害額3倍之懲罰性違約金，應已能達消保法第22條、第51條規定嚇阻企業經營者藉由違反消保法不實廣告禁止義務而獲取利益之立法意旨，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賠償金於7,840,875元【計算式：2,613,625元×3＝7,840,875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八）至被告雖另辯稱原告就製作紫布所受損害僅得請求回復原狀，即僅得向被告請求製作紫布所使用之材料。然查，本院既認原告係因誤信被告所為上開不實廣告，方為本件消費行為以進行紫布製作活動，則原告所受損害自為其因參與紫布製作活動所支出之成本，即其所花費之款項，而非僅為所使用之虛擬貨幣或製作紫布之材料。況若限制原告僅得請求回復製作紫布之材料，無異要求受不實廣告欺騙而參與系爭遊戲之消費者，僅得選擇取得遊戲中之材料而強迫其繼續參與遊戲、繼續於遊戲中消費，並無取回因誤信不實廣告而投入成本、退出遊戲之餘地，此顯非事理之平，且依被告此節所辯，更無異容許、鼓勵企業經營者僅需透過類此以虛擬貨幣購買材料、再以所購買材料進行遊戲內活動等多層次消費模式之安排，即得脫免消保法第22條、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之責任，蓋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以實體貨幣購買遊戲內之虛擬貨幣時，其獲利即已實現，縱使因不實廣告遭受求償，亦無須支負、退回任何款項，僅需回復遊戲中之材料數量等電磁紀錄即可，此解釋方式對以不實廣告獲利之企業經營者而言可謂是不痛不癢，顯無從達成消保法欲藉由「懲罰性」賠償金嚇阻企業經營者以不實廣告牟取利益之效果，更非合理，是被告此節所辯，自非可採。此外，被告並無控制系爭遊戲電磁記錄之能力，此為被告所自承（見本院卷二第326頁），則其顯不具有返還紫布製作材料予原告之可能，此與其所為原告僅能向其要求返還紫布製作材料之抗辯，復顯有矛盾之處，益徵其此節所辯不可採，附此敘明。
（九）被告固又抗辯系爭遊戲與韓版就紫布製作活動之期望值觀之，系爭遊戲略優於韓版，且系爭遊戲與韓版之製作紫布活動，本屬不同活動，不具類比性等語。惟被告一方面抗辯系爭遊戲與韓版就紫布製作活動屬不同活動，不具可比較性，一方面卻又將二者互為比較而陳稱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活動之期望值略優於韓版，其此節抗辯已有顯然矛盾之處。再者，縱使其抗辯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活動之期望值略優於韓版為真，然期望值高低並非本件爭執之重點，本件判斷重點始終是在被告有無就紫布製作成功機率為不實廣告上，而玩家即系爭遊戲之消費者於決定是否參與紫布製作活動時，固然可能以紫布製作成功之期望值為其考量之依據，但此考量基礎無疑是建立在正確認知所付出成本與給定之製作成功機率之上，而本件被告就製作成功機率既有不實廣告之情形，業如前述，消費者勢將因被告不實宣稱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機率與韓版相同，致使其無從正確判斷系爭遊戲中製作紫布成功之期望值，被告就消費者因而為錯誤消費決策之行為自應依法負其賠償責任，殊無從以「系爭遊戲製作紫布活動之期望值略優於韓版」免除其以不實廣告招徠消費者、致消費者做出錯誤消費決策之責任，末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22條第1項、第55條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其損害額3倍之懲罰性賠償金7,840,8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就原告勝訴部分核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趙彥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